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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被告即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涉嫌刑法廢弛職務釀成災

害罪之簽結理由摘要 

一、關於消防局人員部分： 

(一) 消防局瑞隆分隊經 119 指揮中心通知後，立即於 103 年 7 月 31

日 20 時 52 分抵達現場，瑞隆分隊小隊長發現現場水溝蓋大量冒

煙且有刺鼻異味，當場使用五用氣體偵測器進行檢測，惟無法偵

測出外洩氣體種類，旋將現場情形及偵測結果回報 119 指揮中心

後，消防局前鎮、苓雅、成功、前金、五甲、新興、小港、新莊

等分隊陸續出動 17 車共 45 人至現場支援。嗣消防局各階層主管

趕赴現場後，立即劃定管制區域，並指派水車持續對散逸氣體之

人孔蓋、水溝蓋等處噴灑水霧，故難認有故意廢弛職務或製造本

案法益風險之行為。 

(二) 本件氣爆發生前，消防局所接獲民眾報案內容及現場人員所聞到

之異味，均疑為瓦斯外洩，且「丙烯」外洩後所呈現之氣味，對

於非經常接觸丙烯之人而言，易因與瓦斯中所添加之臭味相近而

生混淆，因此，消防局、工務局、環保局等現場處理人員，第一

時間均誤判係瓦斯外洩；復經 119 指揮中心向中油公司電話查詢

或管理公共管線圖資系統之工務局工程企劃處第六課人員於接獲

通報抵達現場後依圖資系統查詢，均未即時查出該地段除中油、

中石化公司外，尚有福聚公司所有之 4 吋石化管線，故在場之消

防局人員未能得知現場有榮化公司管線訊息，自無從採取即時強

制、切斷榮化公司管線以防止災害之發生，但不能據此認為負有

防災、救災任務之消防員，因誤判原因致未能阻止災害之發生時，

即具有社會倫理非難性、具有刑事不法可責性。 

(三) 再者，消防局人員誤判為「瓦斯外洩」之情形下，除其等處理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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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，有明顯違反消防處理常規外，其等因誤判而未能採取有效

降低氣爆發生可能之措施，亦屬現行法規範下所得容許之風險，

而難認消防局所屬人員有何客觀可歸責性。 

(四) 綜上，消防局人員於氣爆當晚因資訊錯誤或欠缺，而未能確認可

能洩漏氣體管線之所有業者，亦無從藉此通知管線所有人榮化公

司停止輸送丙烯，故尚難認消防局人員有何廢弛職務釀成災害之

故易或過失致人死傷之客觀歸責。 

二、關於環保局人員部分： 

環保局接獲通報後，即由稽查科人員到場進行採樣工作，惟到場

後發現為不明氣體，而稽查科人員及環保局並無攜帶式之檢測儀器、

設備，旋通知「環保署南區毒災應變隊」派員到場，過程並無怠慢、

延宕；再者，依環保局當時之檢測設備，雖無可檢測丙烯之儀器（如：

FTIR），而有賴環保署南區毒災應變隊支援，但因機關缺乏設備而無

法檢出丙烯之缺失，並不能令個人因此負起故意廢弛職務釀成災害或

過失致人死傷之刑責。 

三、關於工務局人員部分： 

(一) 承接公共管線圖資系統之坤眾公司，在整合高雄市及原高雄縣歷

年建檔之公共管線資料庫時，因系統不同，無法做套疊整合，而

漏未將福聚公司管線圖歸類在「八大管線輸油分類圖層」，且未告

知工務局人員以「管線單位別圖層」開啟，因而在氣爆發生前未

能及時發現氣爆現場有福聚公司管線。雖坤眾公司依約建置該系

統之過程有疏失，然該系統建置目的係供工務局道路管理之用，

而非用於消防救災，則本件氣爆之發生就坤眾公司而言，尚不具

客觀可歸責性，則工務局相關人員因未能依此圖資系統查得現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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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福聚公司管線，而未能提供消防局人員正確資訊以防止災害之

發生，亦難認具有客觀可責性。 

(二) 再者，工務局工程企劃處第六課雖同時負責圖資建置及道路使用

費課徵，但道路使用費之核徵並非以圖資系統有無記載為據，該

課負責道路使用費之承辦人員在徵收時，並不會核對圖資，而此

二業務承辦人及其上級督導人員因未使此二項業務資訊進行橫向

聯繫，致喪失防止氣爆災害發生之可能機會之一，但其等不負消

防救災之責，亦無相關法令規範要求其等進行橫向溝通，故縱認

該課橫向聯繫之行政效能有不足之處，亦難認有故意廢弛職務釀

成災害或過失致人死傷之犯行。 

四、關於捷運局人員部分： 

捷運局於 101 年 10 月 5 日召開「研商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（第

一階段）統包工程受影響管線處理會議」，作成「擇期邀請台塑、亞聚、

李長榮等公司一併辦理現場會勘」結論，並於同年 10 月 15 日邀集榮

化公司前往會勘。然該會議之召開主要是針對與環狀輕軌捷運行經路

段相抵觸之事業管線單位作遷改，並無把結果通知高市府其他局處（含

工務局）的義務。又 103 年 7 月 31 日 21 時 30 分，捷運局工務管理科

科長雖到達捷運凱旋路機廠，然其係配合消防局確認捷運機廠是否有

因施工不慎導致管線氣體外洩，且關於地下管線之維護，非屬其業務

職掌範圍，尚難認其有何注意義務之違反。 

五、總結： 

高市府各單位公務員未能防止氣爆發生之原因如下： 

(一) 工務局管線課內部聯繫不足，且於整合原高雄縣市圖資料系統維

護不當，以致於未能在現場提供消防局人員正確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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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捷運局與工務局、消防局橫向聯繫不足，以致於未將「凱旋路與

一心路口尚有榮化公司管線」此一重要資訊提供予工務局，以匯

入圖資系統；更未將此訊息提供予消防局，以採取正確有效之防

災作為。 

(三) 消防局於第一時間未能獲得正確資訊以判斷外洩氣體種類及來

源。 

(四) 環保局檢測設備不足。 

然上揭單位應變處理過程或事前業務聯繫是否仍有改進空間，則

應由權責單位調查、認定，尚非職司犯罪偵查業務之檢察機關之職掌

範圍，附此敘明。 
 


